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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 制 说 明

一、任务来源

根据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下达 2022 年广东省地

方计量检定规程制修订计划项目的通知，粤市监量【2021】

551号，由广东省韶关市质量计量监督检测所负责主要起草，

广东省计量科学研究院参与起草。

二、规程起草背景与必要性

指针式体重秤主要用于人体体重的称重计量，广泛应用

于医院和药房等场所。指针式体重秤的计量准确性是以体重

为指标来判断人体健康的重要依据之一，需经相关部门检定

/校准并符合要求后才能投入使用。

现阶段，指针式体重秤还没有相应的国家检定规程或校

准规范，检定校准机构目前多参考 JJG13-2016《模拟指示秤

检定规程》作为依据进行校准并出具相应证书或数据。而

JJG13-2016《模拟指示秤检定规程》在“1 范围”中明确规

定 “不适用于医院和家庭用的人体秤”。

基于指针式体重秤的计量性质的重要性，制定相应的规

程规范尤为紧急和重要。根据《计量法》的要求，计量检定

必须依据检定规程或校准规范。为了医院及药房等对指针式

体重秤的检定要求，我们经过认真的调研，申请起草《指针

式体重秤》广东省地方检定规程。该法规项目的建立将为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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针式体重秤的检定提供法律依据，使指针式体重秤的量值溯

源有章可循，有法可依。

三、规程制定原则

根据现有的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、企业标准和专家意见、

建议，以现有的生产技术为前提，本着促进生产技术，鼓励

进步、淘汰落后，与国际惯例靠近、接轨的原则，为工程实

验设备的计量性能提供技术依据，规程格式依据检定规程编

写规范进行编写。

参考与依据的相关标准和文件：

JJF 1181-2007《衡器计量名词术语及定义》

JJG13-2016《模拟指示秤检定规程》

QB/T 2065-1994 《人体秤》

四、主要制定部分编制说明

1.范围

根据 JJF 1002-2010 《国家计量检定规程编写规则》的

要求，明确本规程的适用范围。本规程适用于指针式体重秤

（以下简称“体重秤”）的检定的首次检定、后续检定和使

用中检查。

2.计量术语和概述

明确写明体重秤的最小秤量、最大秤量、载荷和鉴别阈、

计量单位等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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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计量特性要求

包含体重秤的等级划分，最大允许误差，重复性，偏载，

鉴别阈等。

4.计量器具控制

4.1 检定用标准器具

检定用标准器具为标准砝码，其误差绝对值应不大于 5.3

规定的相应载荷下秤的最大允许误差绝对值的 1/3。

4.2 检定项目

检定项目主要包括通用技术要求检查、称量测试、重复

性测试、偏载测试以及鉴别阈测试。

5.检定方法

5.1 称量测试

确定零位正常后，选择零点、最小秤量、允许误差改变

点、最大秤量等最少五个点进行称量测试，并计算各点误差，

判断是否合格。

5.2 重复性测试

将 1/2最大秤量的载荷在承载器上进行 3 次称量，计算

每次称量误差，3次称量所得结果的最大值和最小值之差，

应不大于该载荷下最大允许误差的绝对值。

5.3 偏载测试

同一载荷在承载区的不同区域的示值，其误差不超过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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载荷下的最大允许误差。

5.4 鉴别阈

在平衡稳定体重秤的承载器上，轻缓地加放或取走其值

等于施加砝码下最大允许误差绝对值的附加砝码，此时指针

产生不小于 0.7倍附加砝码对应的位移。


